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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受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上巿。

本公司是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及從事提供企業管理服務。

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之業務載於附註40。

2. 採納標準會計實務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數項新頒佈及經修訂標準會計實務

準則（「會計實務準則」）。對財務報告造成影響之會計實務準則如下：

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告呈述

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經修訂） 外幣換算

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 現金流動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 僱員福利

財務報告呈述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告須收錄權益變動表。該項改變對本會計期間
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影響。

外幣換算

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之修訂已取銷可按期末匯率換算海外業務收入報表之選擇，而此乃本
集團過往跟從之政策。此等收入報表現須按平均匯率兌算。該項會計政策之改變對本會計

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因此，並無須要作出往期調整。

現金流動表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現金流動乃歸列為三大類別、即營運、投資及融資，
而非過往之五大類別。過往以獨立分類來呈述之已付利息、已收利息及股息支付，現列為

營運現金流動。除非可獨立界定為屬於投資或融資活動，否則收入繳稅所產生之現金流動

歸列為營運。此外，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呈述之金額已經修訂，計除本質為融資之短期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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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標準會計實務準則（續）

僱員福利

本集團於本期間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據此引入了僱員福利之計量準則，包括退休福
利計劃。由於本集團只參與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對財務報告
並無重大影響。

3. 主要會計政策

財務報告乃根據歷史成本法，就投資物業及若干證券投資之重估作出修訂，並根據香港普

遍採納之會計準則編製，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如下：

綜合基本準則

綜合財務報告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每年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報告。

年內所收購或出售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分別按其收購生效日或截至出售生效日止（視情

況而定）之業績列入綜合收入報表。

所有集團公司間之重大交易及結餘數目已於綜合賬目時撇除。

商譽

於綜合時產生之商譽乃指收購成本超逾本集團於收購當日所收購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可識

別資產及負債公平價值之權益之差額。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前因收購而產生之商譽繼續持作儲備，且將於出售有關附屬公司或

聯營公司時或商譽被釐定為將予減值時自收入報表中扣除。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後因收購而產生之商譽以直線法按其可使用經濟年期撥充資本及攤

銷。因收購聯營公司而產生之商譽包含於聯營公司賬面值中。因收購附屬公司而產生之商

譽則於資產負債表中單獨呈列。

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時，尚未攤銷商譽之應佔數額包含於出售所產生之損益計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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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在附屬公司之投資

在附屬公司之投資乃按成本減任何可識別減值虧損列入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內。

在聯營公司之權益

綜合收入報表包括本集團所佔其聯營公司於年內之收購後業績。而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在

聯營公司之權益則按本集團所佔有關聯營公司之資產淨值減任何可識別減值虧損入賬。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乃已落成物業，因其投資潛力而持有，任何租金收入均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

投資物業乃按於每年結算日所進行之獨立專業估值以公開巿值列賬。重估投資物業所產生

之任何重估升值或減值乃計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或自其扣除，除非此項儲備之結餘不足以

彌補估值所產生之減值，而在此情況下，有關減值所超出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整體結餘之部

份乃從收入報表扣除。倘先前因減值已從收入報表中扣除而其後產生重估升值，則此項升

值乃計入收入報表內，數額以先前所扣除之減少為限。

於出售投資物業時，該項物業應佔投資物業重估儲備之任何結餘均會轉撥收入報表內。

無特定年期之投資物業不作折舊準備，惟當租約剩餘年期為二十年或以下者除外。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乃按成本減折舊、攤銷及累積減值虧損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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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物業、廠房及設備（續）

物業、廠房及設備乃按其估計可用年期及預留其殘值後，以直線法撥備折舊，以撇銷其成

本，所採用之年率如下：

電腦設備 331/3%
汽車 30%
裝置 15%或有關租約之年期（以較短者為準）
其他 15%

資產出售或報廢所引致之損益乃按該項資產出售所得款項及賬面值之差額而釐定，並於收

入報表內予以確認。

持作待轉售物業

持作待轉售物業乃按成本或可變現淨值兩者之較低者入賬。成本包括收購及發展物業直接

應計之所有開支，另加該等物業之其他應計直接成本。

證券投資

證券投資乃按成交日基準入賬，初步以成本計算。

非持有至到期債券之投資列作投資證券及其他投資。

投資證券及已確定為長遠策略而持有之證券，於其後之申報日按成本減任何非臨時性減值

虧損計算。

其他投資按公平價值計算，而未實現之溢利或虧損則計入年內之損益淨額。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乃首先按購買價計值，並按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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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收入之確認

持作待轉售之物業，其收益會在簽訂具約束力之銷售協議時確認。

利息收入根據未償還本金按適用利率及時間比例基準計算。

根據營業租約出租之物業，租金收入（包括預先發出發票之租金）以直線法按有關租約年期

確認。

出售證券投資之收益於有關之成交日期確認。

投資之股息收入在股東收取股息之權利確立時確認。

借貸成本

收購、建造或生產合資格資產（亦即必須耗用大量時間才可作其擬定用途或銷售之資產）之

應佔直接借貸成本，均撥入該等資產作為部份成本。在該等資產大致上可供擬定用途或銷

售時，有關借貸成本則不再撥充資產成本。在指定之借款於等候用於購置合資格資產前進

行之臨時投資所得之投資收入，於撥入資產成本之借貸成本中扣除。

所有其他借貸成本均確認為其發生年度內支出。

減值

於各結算日，本集團會審核其資產之賬面值，以釐定是否有跡象顯示該等資產已出現減值

虧損。倘經估計一項資產之可收回數額低於其賬面值，則將該資產之賬面值削減至其可收

回數額。減值虧損立即確認為一項支出。

倘減值虧損隨後撥回，則該資產之賬面值會增加至其可收回數額之經修訂估計價值，惟賬

面值之增幅不得超逾過往年度倘無就該資產確認任何減值虧損下所釐定之賬面值。減值虧

損撥回立即確認為一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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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營運租約

根據營運租約應付之租金乃按有關租約之年期以直線法在收入報表內扣除。

退休福利計劃

於收入報表中扣除之退休福利費用乃指年內應付予本集團定額供款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強積金計劃」）之供款。

外幣

以港元以外之貨幣進行之交易乃按交易日之匯率或合約訂明之匯率（倘適用）換算為港元。

以港元以外之貨幣計值之貨幣資產及負債，按結算日之匯率換算為港元。因外幣換算而引

致之盈虧，均撥入收入報表內處理。

在綜合賬目時，本集團海外業務之資產及負債乃按結算日之匯率換算。收支項目按期內平

均匯率換算。因換算而產生之兌換差額均撥入儲備內處理。

稅項

稅項是按本年度之業績就毋須課稅或不獲扣減項目作出調整。若干收入及支出項目在稅務

與財務報告上，按不同會計期間處理，因此而引致稅務時差。時差在稅務上之影響，如屬

在預見之未來會實現之負債或資產，乃按負債法於財務報告中確認為遞延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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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營業額指年內之已收及應收證券銷售、物業銷售、提供融資及應收票據之利息收入以及物

業租金之淨額，並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

證券銷售 2,959 66,259
物業銷售 30,000 9,600
提供融資及應收票據之利息收入 15,607 11,650
物業租金 2,919 2,119
證券投資之股息收入 8 –

51,493 89,628

已終止業務

中西醫藥及保健產品及食品銷售（附註11） – 151,055

51,493 24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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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

年內，本集團由四個主要營運部分組成：提供融資、證券買賣、物業持有及投資以及投資

業務。

誠如附註11所闡釋，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終止製造及銷售中西醫
藥及保健產品及食品業務。

此等部分為本集團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之基準。

此等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證券 物業持有

提供融資 買賣 及投資 投資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15,528 2,959 32,919 87 51,493

分類業績 14,415 (177) 1,704 (47,753) (31,811)

未攤分企業開支 (11,275)

營運虧損 (43,086)
財務成本 (598)

除稅前虧損 (43,684)
稅項 –

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43,684)
少數股東權益 –

年度虧損淨額 (43,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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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續）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證券 物業持有

提供融資 買賣 及投資 投資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263,107 2,520 38,968 197,024 501,619
未攤分企業資產 1,819

綜合資產總額 503,438

負債

分類負債 45 1,106 1,870 590 3,611
未攤分企業負債 1,659

5,270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證券 物業持有

提供融資 買賣 及投資 投資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資料

資本性增加 – – – 34,103 34,103
折舊及攤銷 – – 208 606 814
投資物業估值

產生之虧損 – – 200 – 200
投資證券之

已確認減值虧損 – – – 45,000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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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續）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 已終止業務

製造及銷售

中西醫藥及

證券 物業持有 保健產品及

提供融資 買賣 及投資 投資業務 食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6,533 66,259 11,719 5,117 151,055 240,683

分類業績 5,869 (9,504) (11,105) (34,272) (12,418) (61,430)

未攤分企業開支 (10,756)

營運虧損 (72,186)
財務成本 (2,122)
出售已終止業務

之收益 24,525
轉讓予一間

附屬公司貸款之虧損 (4,711)

除稅前虧損 (54,494)
稅項 (190)

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54,684)
少數股東權益 (7,009)

年度虧損淨額 (4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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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續）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持續經營 已終止業務

製造及銷售

中西醫藥及

證券 物業持有 保健產品及

提供融資 買賣 及投資 投資業務 食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212,644 2,125 64,125 135,624 87,909 502,427
未攤分企業資產 4,014

綜合資產總額 506,441

負債

分類負債 68 5 1,623 22 – 1,718
未攤分企業負債 607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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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續）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 已終止業務

製造及銷售

中西醫藥及

證券 物業持有 保健產品及

提供融資 買賣 及投資 投資業務 食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資料

資本性增加 – – 735 129 26,843 27,707
折舊及攤銷 – – 91 629 3,999 4,719
持作待轉售物業

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 – 10,000 – – 10,000
投資證券之已確認

減值虧損 – – – 37,000 – 37,000
投資物業估值

產生之虧損 – – 1,680 – – 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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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業務及地區分類資料（續）

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位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除外，「中國」）。

下表提供按地區市場劃分之本集團銷售分析（不論貨品及服務之來源地）：

按地區市場劃分

之銷售收益 營運虧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8,474 202,555 (43,809) (57,996)
中國 33,019 21,995 723 (12,756)
亞太地區（不包括香港及中國） – 5,538 – (1,334)
其他 – 10,595 – (100)

51,493 240,683 (43,086) (72,186)

以下為按所在地區劃分之分類資產賬面值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添置分析：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

分類資產賬面值 無形資產添置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84,959 442,908 141 20,119
中國 218,479 63,533 33,962 7,251
亞太地區（不包括香港及中國） – – – 321
其他 – – – 16

503,438 506,441 34,103 2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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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營運開支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營運開支包括：

投資證券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45,000) (37,000)
投資物業估值產生之虧損 (200) (1,680)
就聯營公司欠款作出撥備 (17) （1,780)
持作待轉售物業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 (10,000)
關閉零售店之費用 – (6,184)
撥回訴訟之撥備 – 4,325

7. 投資收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銀行 344 645
其他 2,497 8

2,841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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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營運虧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9(a)）：

薪金及津貼 7,666 42,453
退休福利計劃及強積金計劃供款，沒有沒收

供款（二零零二年：已扣除沒收供款377,000港元） 254 1,877

7,920 44,330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903 868
往年度準備不足 435 277

1,338 1,145

折舊及攤銷：

本集團自置資產 814 4,691
根據財務租約持有之資產 – 2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160
其他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231 –

及計入下列各項：

物業租金收入，已扣除開支313,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741,000港元） 2,606 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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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董事及五名最高薪酬員工酬金

董事及五名最高薪酬人士之酬金詳情如下：

(a) 董事酬金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執行董事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240 240

240 240

其他酬金：

執行董事

薪金及其他福利 4,450 5,070
退休福利計劃及強積金計劃供款 166 189

獨立非執行董事 – –

4,616 5,259

4,856 5,499

董事酬金介乎於以下級別：

董事人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零至1,000,000港元 6 5
1,000,001港元至1,500,000港元 1 2
1,500,001港元至2,000,000港元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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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董事及五名最高薪酬員工酬金（續）

(b) 五名最高薪酬員工酬金

於本年度，本集團五名最高薪酬員工包括四名（二零零二年：四名）本公司董事，其

酬金詳載於上文附註 (a)。其餘一名（二零零二年：一名）最高薪酬僱員之酬金總額如
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645 798
退休福利計劃及強積金計劃供款 20 23

665 821

除上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本集團並

無向五名最高薪酬人士（包括董事）支付任何酬金，作為加入本集團之聘金或離職賠

償。

此外，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並無董事於年內放棄

收取任何酬金。

10. 財務成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利息包括：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貸 598 2,107
財務租約承擔 – 15

598 2,122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告附註

40

年 報

11. 已終止業務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出售Tung Fong Hung Investment Limited（「TFHI」）
餘下51%股本權益，作價45,900,000港元。TFHI乃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中西醫藥及
保健產品及食品之各附屬公司之前中介控股公司，該交易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日完成。

出售TFHI收益24,525,000港元，即銷售所得款項與TFHI賬面資產淨值兩者之差額連同因先
前已於儲備內撤銷但並未扣自或計入收入報表內之應佔換算儲備及負商譽。

TFHI於出售當日之資產與負債賬面值載於附註33。

已計入本集團綜合收入報表內之TFHI及其附屬公司直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日（終止業務日
期）止期間之綜合業績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151,055

營運虧損 – (12,418)

12. 稅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支出包括：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海外稅項 – 210
遞延稅項（附註28） – (20)

–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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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稅項（續）

本年度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海外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當時稅率計算。

遞延稅項之詳情載於附註28。

13. 股息

年內，本公司概無擬派或派發任何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14. 每股虧損

年內之每股虧損乃按年度虧損淨額43,68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7,675,000港元）及已
發行普通股3,116,124,045股（二零零二年：加權平均數2,197,101,754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未行使購股權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行使價較本公司股份於

該年度之平均市價為高，因而並無呈報該年度之每股經攤薄虧損。

15. 投資物業

本集團

千港元

估值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6,000
投資物業估值產生之虧損 (20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5,800

本集團已根據營運租約出租或將予出租之投資物業持有在中國之長期土地使用權。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經由一間獨立專業物業估值公司永利行評值

顧問有限公司按公開市值基準估值為5,800,000港元。重估所產生之虧損200,000港元已
於綜合收入報表內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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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 本公司

傢俬、裝置

及設備 電腦設備 汽車 總額 汽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值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1,330 435 1,063 2,828 434
添置 – 32 109 141 109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330 467 1,172 2,969 543

折舊及攤銷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496 168 250 914 172
年度準備 296 151 367 814 178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792 319 617 1,728 350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538 148 555 1,241 193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834 267 813 1,914 262

17. 附屬公司權益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值 – –
附屬公司欠款減準備 462,469 520,304

462,469 52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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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附屬公司權益（續）

附屬公司欠款均為無抵押及無固定償還年期。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其中

229,75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337,850,000港元）按市場適用利率計息，而餘額均為免
息。董事認為，由於款項毋須在結算日後十二個月內償還，故列為非流動資產。

於年終或年內任何時間，附屬公司概無任何未償還之債務證券。

有關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詳情載於附註40。

18. 聯營公司權益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資產淨值 – –
聯營公司欠款減準備 – –

– –

本公司間接持有之本集團聯營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詳情如下：

聯營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營運地點 應佔股本權益 主要業務

%

Triple Chain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香港 50 投資於從事應用

軟件開發、

市場推廣、

及分銷之公司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告附註

44

年 報

19. 證券投資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投資：

投資證券，按成本值

海外非上市股份（下文附註i） 135,000 95,000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82,000) (37,000)

53,000 58,000

流動投資：

其他投資，按市值

香港上市股份（下文附註ii） 2,519 –

附註：

i. 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投資證券為長期投資策略而持有。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成本
135,000,000港元中：

(a) 50,000,000港元代表本集團投資於一間被投資公司Hennabun Management Inc.（「HMI」）
之金額。HMI為多間主要從事經紀、期貨買賣、孖展借貸、借貸業務及企業融資諮詢服
務公司之投資控股公司。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HMI之投資已確認減值虧損37,000,000港元，
此乃參照HMI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後擬發行新股之價格以重列此投資之賬面值至
其估計可回收數額。

(b) 45,000,000港元代表本集團投資於Auto System Limited（「Auto System」）之金額。Auto
System開發名為「智能家居」之物業管理軟件程式。有關軟件專為大型綜合住宅大廈、俱
樂部會所、購物商場、娛樂及消閒中心而設。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Auto System之投資已確認減值虧損45,000,000
港元，此乃參照Auto System於結算日之財務資料以重列此投資之賬面值至其估計可回
收數額。

(c) 40,000,000港元代表本集團投資於中國成立之公司－西安一枝劉制葯有限公司（「一枝
劉」）之金額。此項投資代表持有一枝劉註冊資本之22.5%。由於本集團無法對一枝劉之
事務行使重大影響力，因此一枝劉並不視作本集團之聯營公司。

ii.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將賬面總值2,519,000港元之證券投資抵押，作為
1,101,000港元之其他借貸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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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應收票據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票據包括：

年息5厘可換股應收票據（「5厘票據」） (a) – 2,000
年息7.5厘可換股應收票據（「7.5厘票據」） (b) – 53,000

– 55,000

分析如下：

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已包括在流動資產內 – 55,000

附註：

(a) 5厘票據乃由㶅漢控股有限公司（「㶅漢」）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六日發行，㶅漢為一間於聯交所
上市之公司，而5厘票據可於其發行日期起計第二週年（「5厘票據到期日」）贖回。

5厘票據為無抵押，按年息5厘計息並已於年內贖回。根據5厘票據之條款，本集團有權選擇可
按下列方式全部或部份轉換5厘票據為㶅漢每股面值0.005港元之股份：

(i) 於發行之日期起計直至發行之第一週年日前之期間，隨時按初步價格0.088港元（可予
調整）；及

(ii) 於發行之第一週年日起計直至5厘票據到期日之期間，隨時按初步價格0.09港元（可予
調整）。

(b) 7.5厘票據乃由Cupac Technology Limited（「Cupac」）於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三日發行，並可於
其發行日期起計第一週年（「7.5厘票據到期日」）贖回。

7.5厘票據按年息7.5厘計息，為無抵押，並由Cupac之一名股東擔保及已於年內贖回。根據7.5
厘票據之條款，本集團有權選擇可於發行之日期起計直至7.5厘票據到期日之期間，隨時按初
步價格每股0.80港元（可予調整），全部或部份轉換7.5厘票據為Cupac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
份。

Cupac是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私人有限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並持有互聯網相關業務之投
資組合。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告附註

46

年 報

21. 無形資產

本集團之無形資產代表一家附屬公司之一名少數股東於年內注入之全球定位安全系統技術，

並以注入當日之公平值入賬。由於附屬公司尚未開始營運，因此，並無就無形資產計提攤

銷。

無形資產按估計使用期3年攤銷。

董事認為，無形資產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相關價值並不低於其賬面值。

22. 持作待轉售物業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之持作待轉售物業以下列年期之租約持有：

在中國之中期土地使用權 – 107,742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 (77,742)

– 30,000

如日期為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之本公司通函所述，本集團與第三方（「放款人」）訂立貸

款協議（「貸款協議」）；據此，放款人同意向本集團授予循環貸款額至30,000,000港元，而
本集團則將本集團持作待轉售之物業業權（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賬面淨值為

30,000,000港元）轉讓予放款人之代名人（「代名人」），以作保證本集團履行貸款協議下責
任之抵押品。物業所收取之全部收益將歸本集團所有。於本集團全數償還貸款協議下須付

之總額時，放款人須促使將物業歸還予本集團。該貸款額並未有動用而貸款協議亦已於年

內終止。

年內，本集團訂立協議以30,000,000港元之代價將持作待轉售物業售予代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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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其他應收款項包括出售一項持作待轉售物業之所得

款項28,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無）及取消收購附屬公司之可退回按金28,843,000港
元（二零零二年：無）。交易詳情載於附註22及25(a)。

24. 短期貸款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貸款（扣除準備）包括：

無抵押貸款 196,848 123,543
有抵押貸款（附註如下） 50,000 50,000

246,848 173,543

此等短期貸款按現行市場利率計算利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

本集團按個別借款人之信貸與借款人磋商釐定信貸期。

附註： 有抵押貸款乃以持有物業公司（「物業公司」）（受借款人之控制）之股份抵押。根據本集團與
借款人訂立之協議，本集團獲授一項認購期權，可據此要求借款人須向本集團出售物業公
司之所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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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收購投資之按金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投資之按金包括：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已付之按金 (a) – 87,909
收購應收票據已付之按金 (b) – 22,750
收購土地使用權已付之按金 (c) – 23,585

– 134,244

附註：

(a) 該等款項為就收購中國一間附屬公司已付之按金及有關支出。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本集團與河南省義馬市國有資產管理局（「河南義馬」）及河南省義馬市狂
口居委會（「河南義馬居委會」）訂立兩份有條件協議（「收購協議」），以向河南義馬及河南義馬
居委會分別收購河南興邦藥業有限公司（「興邦藥業」）之91.3%及8.7%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
146,225,000元（相等於136,658,000港元）。

興邦藥業為於中國註冊之國有有限責任公司，主要於中國從事製造、加工、銷售及出口傳統
中藥。

於二零零一年，本集團已分別向河南義馬及河南義馬居委會分別支付按金人民幣85,131,000
元（相等於79,561,000港元）及人民幣8,112,000元（相等於7,582,000港元）。

由於河南義馬及河南義馬居委會尚未自中國有關機關取得批文以完成收購協議，因此，於二
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本集團分別與河南義馬及河南義馬居委會訂立兩份終止協議。根據
終止協議，各方均同意終止收購協議，且河南義馬及河南義馬居委會同意向本集團退回本集
團所付按金連同應計利息，總額合共88,802,000港元。

有關詳情見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發表之公佈。

(b) 該筆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償還之款項指就收購將由Cupac發行之應收票據已付之按
金。

年內，該筆款項已連同應計利息悉數償還予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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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收購投資之按金（續）
附註：（續）

(c)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償還款項指就收購於中國一幅土地已付之按金。

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本集團與第三方訂立一份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以總代價人民幣
45,009,000元（相等於42,461,000港元）收購一幅土地。該土地乃根據一項長期土地使用權持
有，位於中國西安。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支付按金人民幣25,000,000元（相
等於23,585,000港元）。

年內，收購協議已終止且該筆款項已全數退回予本集團。

26. 銀行及其他借貸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及

其他借貸包括：

有抵押其他貸款 1,101 – – –
無抵押銀行透支 479 – 479 –

1,580 – 479 –

27. 欠附屬公司款項

欠本公司附屬公司款項並無抵押，且屬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因得該附屬公司同意後，有

關款項並不會在結算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償還，因此列作非流動負債。

28. 遞延稅項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四月一日 – 102
出售附屬公司 – (82)
年內回撥（附註12） – (20)

於三月三十一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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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遞延稅項（續）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及本公司分別有未確認遞延稅項資產4,395,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4,834,000港元）及2,29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708,000港元），此反映
因可用以抵銷日後應課稅溢利之稅項虧損所引起稅務時差之影響。因未能確定有關利益會

否於可見將來變現，故此等遞延稅項資產尚未於財務報告內確認。

29. 股本

普通股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0,000 2,000,000
削減股本及拆細 180,000,000,000 –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普通股 200,000,000,000 2,000,000

已發行並繳足：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865,590,015 86,559
削減股本 – (77,903)
配售股份 173,118,000 1,731
供股 2,077,416,030 20,774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普通股 3,116,124,045 3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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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股本（續）

(a)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之股本發生之變動如下：

(i)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一項特別

決議案，股東批准下列事項：

1. 透過註銷本公司繳足股本中每股已發行普通股0.09港元，將本公司之已
發行股本由86,559,000港元減至8,656,000港元，使本公司股本中每股
面值0.10港元之已發行普通股被視為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
繳足普通股一股（「削減股本」）；

2. 本公司運用削減股本產生之進賬，撥入本公司之一項可供分派儲備；及

3. 本公司未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拆細為本公司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

上述變動所產生之已發行及未發行普通股，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條款，

在各方面享有同等權益。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七日，開曼群島大法院確認上述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及未發

行股本之變動已完成。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登記上述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及

未發行股本之變動。

(ii) 根據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訂立之配售協議，本公司發行每股面值0.01港元
之普通股173,118,000股，每股作價0.12港元。每股0.12港元之發行價與本公
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在聯交所錄得之收市價比較，折讓約20%。
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20,000,000港元已用作本公司額外營運資金。

此等新普通股根據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授予董事

之一般授權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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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股本（續）

(iii) 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股東批准以供股方式（「供股」）向當時之股

東發行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本公司供股股份（「供股股份」）2,077,416,030股，
每股供股股份發行價0.10港元，供股比例為當時每持有一股本公司普通股獲兩
股供股股份。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約201,000,000港元將用於本公司未來之投資
機會。

此等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發行之普通股與本公司當時現有普通股

在各方面享有同等權益。

30. 購股權計劃

為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規定，本公司採納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以

取代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二日採納之原購股權計劃（「舊計劃」）。新計劃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

十三日（「採納日期」）採納，舊計劃亦已於同日終止。

舊計劃

舊計劃之主要目的為獎勵董事及合資格僱員。本公司可向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任何全職

僱員（包括執行董事）授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股份」）。承授人如接納購股權，則須

向本公司支付1港元作為獲授購股權之代價。

授出之購股權可於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知會每名承授人之期間行使，惟在任何情況下

不得超過購股權獲接納起計十年期間。可授出購股權涉及股份數目，最多不得超逾本公司

不時已發行股本之10%。

根據舊計劃，認購股份之價格須由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即本公司普通股之面值或聯交所每

日報價表所報緊接授出購股權之日前五個交易日本公司普通股在聯交所所報不少於其平均

收市價之80%之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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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購股權計劃（續）

新計劃

在計劃條文規限下，新計劃將於採納日期起計十年內有效。新計劃旨在向參與人提供認購

本公司所有權之機會，以及鼓勵參與人致力提高本公司及其股份價值，以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東之整體利益。

根據新計劃，參與人類別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包括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本集團之僱員及董事會以完全酌情權認為對本集團作出或將作出貢獻

之任何顧問、諮詢人、分銷商、承包商、供應商、代理、客戶、業務夥伴、合營業務夥伴、

發起人及服務供應商。

董事會可以全權酌情決定向任何參與人提呈購股權要約。當本公司接獲一式兩份之函件（其

中載有經承授人正式簽署之承約書）連同就授出購股權支付本公司之1港元代價匯款後，要
約將被視作已獲接納及購股權將被視作已授出、接納及生效。

除非取得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因行使根據新計劃及本公司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全部購

股權（不包括已失效之購股權）而可能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出311,612,404股股份，相等
於採納日期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約10%。購股權之行使期間為董事會知會各承授人之期間，
但不得超過授出購股權日期起計10年。於任何12個月期間根據新計劃可授予某一承授人之
購股權之股份數目上限（與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項下之股份合計時）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之

1%。任何進一步授出超逾此上限之購股權須事先在股東大會取得股東批准。

根據新計劃行使購股權時，股份之認購價由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惟不可低於下列之較高

者： (i)於授出購股權日期股份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收市價； (ii)股份於緊接授出購股
權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股份平均收市價；及 (iii)股份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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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購股權計劃（續）

新計劃（續）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根據舊計劃或新計劃授出購股權，而於二零

零二年四月一日及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亦無未行使購股權。

根據舊計劃授出而由僱員（包括董事）持有之購股權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變動如下：

於二零零一年 於二零零二年

四月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前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每股行使價 尚未行使 年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陳國鴻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0.205 8,500,000 (8,500,000 ) –
八月二十七日 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日 0.453 2,700,000 (2,700,000 ) –
三月一日 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

張國華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 0.319 2,000,000 (2,000,000 ) –
九月八日 至二零零四年九月八日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日 0.453 2,500,000 (2,500,000 ) –
三月一日 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

黃勤道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0.205 6,500,000 (6,500,000 ) –
八月二十七日 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 0.319 2,000,000 (2,000,000 ) –
九月八日 至二零零四年九月八日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日 0.453 2,600,000 (2,600,000 ) –
三月一日 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

林汕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日 0.453 2,600,000 (2,600,000 ) –
三月一日 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

唐前勝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日 0.453 2,500,000 (2,500,000 ) –
三月一日 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

31,900,000 (31,900,000 ) –
僱員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日 0.453 2,300,000 (2,300,000 ) –

三月一日 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

總計 34,200,000 (34,2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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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儲備

股本 認股權證 可分派

股份溢價 贖回儲備 儲備 實繳盈餘 儲備 累積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

於二零零一年

四月一日 88,098 485 26,754 39,521 517,288 (362,186) 309,960
削減股本

（見附註29(a)(i)） – – – – 77,903 – 77,903
發行股份帶來之溢價 206,010 – – – – – 206,010
發行股份之開支 (6,652) – – – – – (6,652)
轉撥（見下文

附註(d)） – – (26,754) – – 26,754 –
年度虧損淨額 – – – – – (96,080) (96,080)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287,456 485 – 39,521 595,191 (431,512) 491,141
年度虧損淨額 – – – – – (61,909) (61,909)

於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287,456 485 – 39,521 595,191 (493,421) 429,232

附註：

(a) 本集團之特殊儲備乃一間公司（本集團之前控股公司）當時之股本及股份溢價總值與本集團根
據一九九二年重組時發行之本公司股份面值兩者間之差額。

(b) 本公司之實繳盈餘乃本公司根據本集團於一九九二年重組時所發行之股本面值與當時本公司
所收購之附屬公司之有形資產淨值，減去收購前所派股息及於收購前已變現之投資物業重估
儲備兩者間之差額。

(c) 本集團及本公司之可分派儲備指產生自下列各項之進賬總額：

(i) 註銷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已合併發行股份之實繳股本每股0.098港元至每股0.002港元
而產生之進賬以及註銷於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之股份溢價賬，經撥入607,193,000
港元以對銷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之累計虧損後；及

(ii)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削減股本。

(d) 本公司認股權證所附帶可認購本公司普通股之權利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三日屆滿，而認股權證
儲備結餘已因而撥至累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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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購入附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購入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630

支付方式：

現金 – 630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購入之附屬公司對本集團之收益或現金流量並無任

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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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售附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 44,538
存貨 – 59,40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43,789
可收回稅項 – 129
銀行結餘及現金 – 21,37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62,241)
銀行及其他借貸 – (57,315)
遞延稅項 – (82)
財務租約承擔 – (144)

資產淨值 – 49,453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24,525
少數股東權益 – (24,432)
出售時變現之負商譽 – (4,231)
出售時變現之換算儲備 – 585

– 45,900

支付方式：

已收取之現金代價 – 45,900

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

等值物流出淨額分析：

已收取現金代價 – 45,900
銀行借貸 – 15,875
出售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 (21,372)

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流入淨額 – 40,403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之附屬公司對本集團之營業額之貢獻為

151,055,000港元，另佔本集團營運虧損12,41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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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要非現金交易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發生之主要非現金交易如下：

(a) 一家附屬公司之一名少數股東為本集團注入33,962,000港元無形資產。

(b) 28,843,000港元之款額經已由投資按金重新分類為其他應收款項。

35. 營業租約承擔

(a)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本集團就物業根據營業租約

所支付之最低租約付款 1,012 24,407

於結算日，本集團就不可撤銷營業租約所承擔之未來最低租約付款之到期情況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857 937
第二年至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540 –

1,397 937

營業租約付款指本集團就其辦公室物業、工廠物業及門市店舖所須付之租金。租期議

定平均為兩年，而租金亦按兩年期平均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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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營業租約承擔（續）

(b)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賺取之物業租金收入 2,919 2,119

於結算日，本集團已就以下未來最低租約付款與租客訂約。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341 2,980
第二年至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598 2,536

2,939 5,516

按持續經營基準預計本集團之物業收益將為9.7%（二零零二年：7.1%）。本集團已就
所持有之部份物業與租客訂下平均兩年之租期。

36. 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在

財務報告提撥準備之資本性開支 170,913 18,876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Sure Success Development Limited
（「SSD」）就收購於中國物業之未履行承擔為170,913,000港元。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三年五
月十二日出售SSD，出售事項之詳情載於附註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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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承擔（續）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收購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之未履行承擔為49,515,000
港元（附註25(a)）。

於結算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承擔。

37. 退休金計劃

本集團為所有僱員提供界定供款計劃及強積金計劃。供款乃根據計劃規則按僱員基本薪金

百分比計算，並於供款應付時計入收入報表。計劃之資產獨立於本集團資產並由一獨立管

理之基金持有。本集團之僱主供款乃根據計劃規則供款至計劃內。

38.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二日，本集團與第三方訂立一份有條件協議，以500,000港元之代價
出售SSD之全部股份。

是項交易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三日發表之公佈。

39.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與有關連人士進行下列交易：

名稱 交易性質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邱深笛女士及 收購一間公司之

王春林先生（附註） 全部已發行股本 – 630

上文所披露之交易是根據本集團與有關訂約方所釐定及互相同意之條款訂立。

附註：邱深笛女士及王春林先生分別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及前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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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主要附屬公司

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料如下：

已發行及 本公司持有

註冊成立或 繳足普通 之已

成立／營運 股本／註冊 發行／註冊

附屬公司名稱 地點 資本面值 資本面值比例 主要業務

直接 間接

% %

Asia Hunter Global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投資控股

Limited

Brilliance Assets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 100 投資控股

Limited

East Global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 100 投資控股

Development Limited

東旭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 100 提供管理服務

Equity Spin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投資控股

Investments Limited

遠雄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 100 物業投資

晉亮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 100 投資控股

Globe Concept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 100 投資控股

Holdings Ltd.

金全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0港元 – 100 提供管理服務

囱盛財務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 100 提供融資

Longsun Ltd.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投資控股

Peking Bay Assets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 100 投資控股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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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主要附屬公司（續）

已發行及 本公司持有

註冊成立或 繳足普通 之已

成立／營運 股本／註冊 發行／註冊

附屬公司名稱 地點 資本面值 資本面值比例 主要業務

直接 間接

% %

陝西維光科技 中國 人民幣 – 66.67 計劃生產全球

有限公司 120,000,000元 定位安全系

（下文附註i） 統及設備

Smart Jump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 100 證券買賣

Corporation

SSD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 100 物業投資

Time Achieve Profits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 100 投資控股

Limited

Top Achievers Co.,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 100 投資控股

Ltd.

Up Keep Investments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 100 投資控股

Limited

Well Faith Ltd.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 100 持有物業

榮進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 2港元 – 100 物業投資

西安囱盛物業發展 中國 25,000,000港元 – 100 持有物業

有限公司（下文

附註(ii)）

附註：

i. 中外合資企業

ii. 外商獨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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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主要附屬公司（續）

於本年度結束時或年內任何時間，附屬公司並無任何債務證券。

董事會認為上表載列之本公司附屬公司為可主要影響本集團之業績或資產之附屬公司。董

事會認為，如載列其他附屬公司之詳情將令篇幅過於冗長。


